
附件3
持续污染防治攻坚2026年行动计划（保障净土沃壤）
	序号
	重点

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

时限
	牵头

领导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三、保障净土沃壤

	（一）土壤污染防治目标

	1
	目标

任务
	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土壤环境质量保持良好。
	年底前
	李先侠

林正航

姚伟龙

邹海涛
	区生态环境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园林绿化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通州分局
区应急管理局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区城市管理委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二）加强建设用地风险防控

	2
	持续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现状调查
	开展关停退出工业企业原址用地筛查，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做好更新地块清单、监测、管控等相关工作；对周边有饮用水源、居民区等敏感受体的高风险地块，推动清理残留污染物、采取污染管控措施。

优先监管地块污染管控率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年底前
	吴孔安

邹海涛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通州分局

各乡镇政府

	3
	持续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现状调查
	推进土壤环境现状数据汇集。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依照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有关规定开展土壤环境现状调查。

新建涉及汽车整车制造行业、显示器件制造行业、集成电路制造行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完成土壤环境现状调查，并将土壤环境现状调查报告报区生态环境部门。

建立土壤环境现状调查成果台账。
	年底前
	邹海涛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各乡镇政府

	4
	强化重点监管单位、工业园区土环境管理
	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督促土壤重点单位落实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开展自行监测，隐患排查整改合格率达到90%以上。

指导重点监管单位对储罐、池体、管道等重点设施设备开展全面排查，有序开展地面防渗、管道可视等绿色化改造。
	年底前
	邹海涛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各乡镇政府

	5
	
	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根据监测结果采取改进措施。
	年底前
	邹海涛
	区生态环境局
	各乡镇政府

	6
	
	预防工业园区土壤环境污染。落实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防治方案，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加强巡查、检查，定期监测工业企业周边、集中污染防治设施等公共区域的土壤，督促园区内工业企业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年底前
	姚伟龙

邹海涛
	张家湾镇

漷县镇

永乐店镇

西集镇

于家务乡

台湖镇

马驹桥镇

潞城镇
	区生态环境局

	7
	科学管控建设用地风险
	加快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风险管控、修复及效果评估。
	年底前
	邹海涛
	区生态环境局

各乡镇政府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8
	加强修复过程监督管理
	针对开挖深度较大的修复项目，区生态环境局加强土壤污染治理监督检查。
	年底前
	邹海涛
	区生态环境局
	——

	9
	
	针对开挖深度较大的修复项目，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加强土施工安全监督检查。
	年底前
	姚伟龙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

	10
	
	规范地块后期管理措施。督促地块使用权人按计划开展制度控制、长期监测，定期报告。
	年底前
	邹海涛
	区生态环境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通州分局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11
	完善建设用地再开发利用监管机制
	1.市、区两级规划自然资源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加强联动，保障“净地”供应。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到100%，或者达到95%以上且当年依法处罚、整改到位。
2.市、区两级发展改革、生态环境部门探索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前开展“土壤调查提醒”。

3.区教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等部门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宣贯。
	年底前
	李先侠

董明慧

姚伟龙

邹海涛
	区生态环境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通州分局
区发展改革委

区教委

区卫生健康委

区民政局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各乡镇政府

	12
	完善建设用地再开发利用监管机制
	受污染建设用地采取工程阻隔等措施实施风险管控达到安全利用目标的，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加强方案审查，避免后续开发建设对工程阻隔造成破坏。
	年底前
	姚伟龙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通州分局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区生态环境局

各乡镇政府

	13
	加强数据共享
	市区两级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共享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纳入详细规划和供地管理的地块信息。
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土壤环境管理等多源数据共享，形成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一张图”。
	年底前
	姚伟龙

邹海涛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通州分局
区生态环境局
	各乡镇政府

	（三）强化农用地安全利用

	14
	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
	动态更新农用地类别。根据土地利用变更、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结果等，完成耕地、园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调整，更新清单，并继续实施耕地、园地分类管理。在重点区域开展设施农用地风险监测。
	年底前
	林正航

姚伟龙
	区农业农村局

区园林绿化局
	区生态环境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通州分局

各乡镇政府

	15
	防范农业面源污染
	推进化肥控量增效。加快化肥控量增效技术和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集成创新和推广应用。

深化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地膜残留量实现零增长。
	年底前
	姚伟龙
	区农业农村局
	区生态环境局

各乡镇政府

	16
	促进农用地土壤质量提升
	推进2.9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展2.33万亩农田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和节水改造，推广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抗旱技术。农田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市级要求。
	年底前
	姚伟龙

邹海涛
	区农业农村局

区水务局
	各乡镇政府

	（四）加强未利用地保护

	17
	防控未利用地土壤污染
	加强未利用地保护。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组织对滩涂、沼泽等未利用地定期开展巡查，推进未利用地土壤环境监测。巡查检查、监测等发现土壤污染风险的，采取有效措施防控风险并控制开发利用。未利用地被污染的，督促土壤污染责任人清除污染、实施修复。
	年底前
	姚伟龙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通州分局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各乡镇政府




